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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适用范围 

本规则主要适用于火电厂烟气排放过程（工况）监控系统、城镇污水处理厂污染源排放过程

（工况）监控仪等。 

工业/民用锅炉、工业窑炉、钢铁厂等污染源治理设施的污染源排放过程（工况）监控仪参照

执行。 

2 认证模式 

产品检验+工厂质量体系检查+认证后监督。 

3 认证的基本环节 

认证的基本环节包括：认证申请；产品检验；工厂质量体系检查/应用现场检查或调查；认证

结果评价与批准；认证后监督。 

4 认证实施的基本要求 

4.1 认证申请 

4.1.1 申请单元划分 

原则上按产品型号来划分申请单元 。 

4.1.2 申请文件 

申请认证应提交正式申请书，并随附以下文件： 

a) 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核发的有效营业执照复印件； 

b) 质量技术监督部门核发的组织机构代码证复印件； 

c) 已经当地质量技术监督部门备案登记的申请认证产品的企业标准； 

d) 申请认证产品工厂质量保证管理文件； 

e) 产品说明书、主要技术性能指标说明、同一申请单元内各个型号产品之间的一致性说明及

其差异说明等； 

f)其他需要的文件。 

4.2 产品检验 

4.2.1 产品检验的抽样原则 

自行送检 1台。 

4.2.2 产品检验的方式 

依据产品型式，采取实验室检验与相关质量证明文件审查相结合的方式，辅以审查工程验收

报告的方式。 

4.2.3 产品检验依据的标准 

HJ/T 212-2005    污染源在线自动监控（监测）系统数据传输标准 

HJ/T 477-2009     污染源在线自动监控（监测）数据采集传输仪技术要求 

GB/T 6587-2012    电子测量仪器通用技术规范 

        GB 4793.1-2007|测量、控制和实验室用电气设备的安全要求 第 1部分：通用要求  

GB/T17626.2-2006    电磁兼容 试验和测量技术  静电放电抗扰度试验 

GB/T17626.3-2006   电磁兼容 试验和测量技术  射频电磁场辐射抗扰度实验 

GB/T17626.4 -2008  电磁兼容 试验和测量技术 电快速瞬变脉冲群抗扰度试验 

GB/T17626.5 -2008  电磁兼容 试验和测量技术  浪涌（冲击）抗扰度试验 

城镇污水处理厂污染源排放过程（工况）监控技术指南 

火电厂烟气排放过程（工况）监控技术指南 
 

4.2.4 检验方法、项目及相应技术要求 

依据 4.2.3所列标准进行，具体项目见附表。 

http://www.bzjsw.com/ziyuanxiazai/biaozhunxiazai/guojiabiaozhun/2007-10-23/82663.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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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工厂质量体系检查 

4.3.1 检查内容 

工厂质量体系检查的内容为工厂质量保证能力检查，主要依据 CCAEPI-GK-305《环保产品认

证工厂质量保证能力要求》进行检查，范围覆盖申请认证产品的所有加工场所和所涉及的活动。

包括与制造该产品有关的质量体系所涉及的部门、岗位、设施相关的质量活动。 

4.3.2 检查时间 

一般情况下，产品检验合格后，再进行工厂质量体系检查/应用现场检查或调查。产品检验和

工厂质量体系检查/应用现场检查或调查也可以同时进行。 

工厂质量体系检查/应用现场检查或调查时间，根据所申请认证产品的单元数量和工厂的生产

规模确定，一般每个生产厂为 3至 6人天。 

4.4 认证结果评价与批准 

4.4.1 认证结果评价与批准 

由认证机构负责对产品检验、工厂质量体系检查/应用现场检查或调查的结果进行综合评价，

评价合格后，由认证机构颁发认证证书（每个申请单元颁发一张认证证书）。 

4.4.2 认证时限 

认证时限是指自受理申请之日起至颁发认证证书止所实际发生的工作日，包括产品检验时

间、工厂质量体系检查/应用现场检查或调查后提交报告时间、认证结论评定和批准时间，以及证

书的制作时间。 

产品检验时间根据产品和相关标准确定（因检验项目不合格，进行整改和复试的时间不计算

在内），从收到样品和检测费用起计算。检验完成后，提交报告的时间一般为 5个工作日。 

工厂质量体系检查/应用现场检查或调查后提交报告时间为 5 个工作日，以检查员完成现场检

查、收到生产厂提交的不符合项纠正措施报告之日起计算。 

认证结果评定、批准时间及证书制作时间一般不超过 7个工作日。 

4.5 认证后监督 

4.5.1 监督的内容和方式 

一般情况下，在获证后三年有效期内，进行两次监督检查。监督检查的重点是认证后工厂是

否持续符合环保产品认证的能力要求，以及产品一致性检查。监督检查可以采用以下方式进行： 

a）工厂质量体系检查； 

b）产品性能抽检； 

c）用户调查。 

4.5.2 增加监督频次的条件 

若发生下述情况之一可增加监督频次： 

a）获证产品出现严重质量问题或用户提出严重投诉并经查实为持证人责任时； 

b）认证机构有足够理由对获证产品与标准要求的符合性提出质疑时； 

c）有足够的信息表明生产者、生产厂因变更组织机构、生产条件、质量管理体系等，可能影

响产品符合性或一致性时。 

4.5.3监督结果的评价 

监督检查合格后，可以继续保持认证资格使用认证标志。监督检查时发现的不合格之处应在

规定的时间内（一般不超过 3 个月）进行整改。逾期将撤消认证证书、停止使用认证标志，并对

外公告。 

5 认证证书 

5.1 认证证书的保持 

5.1.1 认证证书的有效性和使用 

本规则覆盖产品的认证证书有效期为 3 年。在规定的有效期内，证书有效性的保持依赖于认

证机构定期的监督获得。证书的使用应符合认证机构的有关规定。 

5.1.2 认证产品的变更 

5.1.2.1 变更的申请 

认证后的产品，如果涉及主要设计参数、产品结构、关键材料和元器件发生变更时，或证书

持有者法人名称发生变更时，应向认证机构提出变更申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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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2.2 变更评价和批准 

认证机构根据变更的内容和提供的资料进行评价，确定是否可以变更或抽取样品进行检验，

如需抽样检验，检验合格后方能进行变更。 

5.2 认证证书覆盖产品的扩展 

5.2.1 扩展程序 

认证证书持有者需要增加与已经获得认证产品为同一认证单元内的产品认证范围时，应从认

证申请开始办理手续，认证机构应核查扩展产品与原认证产品的一致性，确认原认证结果对扩展

产品的有效性，针对差异确定是否做补充检验或检查，并根据认证证书持有者的要求单独颁发认

证证书或换发认证证书。 

5.2.2 相关要求 

证书持有者应先提供扩展产品的有关技术资料，需要对扩展产品检验时，检验项目由认证机

构决定。 

5.3 认证证书的暂停、注销和撤销 

按照认证机构的有关规定执行。 

6 产品认证标志的使用 

证书持有者必须遵守认证机构认证标志管理办法的规定。 

6.1 准许使用的标志样式 

 
6.2 加施方式 

采用认证机构允许的加施方式。 

6.3 标志的位置 

应在产品本体明显位置上加施认证标志。 

7 收费 

认证费用由认证机构按国家有关规定收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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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污染源排放过程（工况）监控系统指标要求 

序

号 
 检验项目 要求 检验方法 

1 外观 外观 

显示器无污点，显示部分的字符均匀、清晰，屏幕

无暗角、黑斑、彩虹、气泡、闪烁等现象。 

机箱外壳应耐腐蚀，密封性能良好。表面无裂纹、

变形、污浊、毛刺等现象，表面涂层均匀，无腐

蚀、生锈、脱落及磨损现象。产品组装坚固、零部

件无松动。按键、开关等控制灵活可靠。 

目测 

2 

环境 

要求 

温度 应符合 GB/T6587的要求 GB/T 6587 

3 湿度 应符合 GB/T6587的要求 GB/T 6587 

4 抗振动性能 应符合 GB/T6587的要求 GB/T 6587 

5 
抗电磁干扰

性能 

应分别符合 GB/T17626.2，GB/T17626.3，

GB/T17626.4，GB/T17626.5的有关要求。 

GB/T17626.2 、

GB/T17626.3、 

GB/T17626.4、
GB/T17626.5 

6 

安全

要求 

绝缘阻抗 ≥20MΩ GB 4793.1 

7 抗电强度 

在正常大气条件下，应能承受频率为 50Hz、有效

值为 1500V的正弦交流电压 1min，无飞弧和击穿

现象。 

GB 4793.1 

8 

功能 

要求
* 

数据采集 

a.采用直接获取方式的 PMS，至少具备 32个模拟

量输入通道，应支持 4mA~20mA电流输入或 1~5V

电压输入，应至少达到 12位分辨率。 

b.应至少具备 4个 RS232/485数字输入通道，用于

连接 CEMS。开关量电压输入范围为 0~5V。 

c.应至少具备 2个以太网口，用于从数据采集传输

仪或企业中控系统读取数据。 

d.火电厂 PMS至少每 10s获得每个监控参数的 1个

累积平均值；污水处理厂 PMS至少每 1min获得每

个监控参数的 1个累积平均值。 

目测 

9 数据显示 

实时显示传送污染物排放、烟气参数实测数据和与

监控污染物排放相关的统计数据，如污染物去除效

率等。  

显示数据时应以折线、棒形图等体现数据的变化趋

势，能使用光标点击数据格式图显示可选择的数

据，显示污染物去除效率基准、允许波动范围和实

测去除污染物效率值变化动态图形等。 

目测 

10 数据存储 

数据存储应符合 6.7条的要求，存储单元应具备断

电保护功能，断电后所存储数据不丢失。可通过光

盘、U盘、存储卡或专用软件导出数据。 

目测 

11 数据查询 可查询实时数据、历史数据、异常报警记录等。 目测 

12 数据传输 

火电厂 PMS至少每 1min向中心端监控系统传输一

次数据；污水处理厂 PMS至少每 10min向中心端

监控系统传输一次数据 

目测 

13 数据判定 
应能利用监控生产设施和治理设施的关键参数、数

据统计分析、数学模型等方法判定设施的运行状态

目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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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 CEMS监测数据的可接受性。 

14 曲线比较 

应能比较、监控设施运行参数数据、排放污染物、

脱硫和脱硝效率、生产设施与治理设施关联参数

（如发电负荷与脱硫系统增压风机电流关联曲线）

数据的小时、日、月变化曲线，并进行不同电厂同

类指标的比较等。 

目测 

15 故障报警 
应能针对生产设施和治理设施运行中出现的故障或

异常情况进行实时预警，并具备记录和查询功能。 

目测 

16 工况核定 

应能判定治理设施的投运、停运及运行状况，并核

定运行状况有效或无效性，以保证精确的统计治理

设施的有关数据、更准确的核定监控污染物的排放

总量。分析各种运行状况下，监控参数数据的变化

趋势。 

目测 

17 安全管理 

应具有安全管理功能，操作人员需登录后，才能进

入控制界面。安全管理功能应至少为二级系统操作

管理权限。 

目测 

18 自动恢复 

设备开机应自动运行，当停电或设备重新启动后，

无需要人工操作，自动恢复运行状态并记录出现故

障时的时间和恢复运行时的时间。 

目测 

19 运行指示 
设备应有电源、运行、故障、报警状态的运行指

示。 

目测 

20 后备电源 

外部电源停止供电后，后备电源可以持续供电，持

续工作时间不低于 6h；外部电源正常供电时，可

以对后备电源充电。 

目测 

21 

数据

采集

与传

输 
 

数据通讯 

应至少具备下列方式之一与中心端监控平台通讯： 

     a.通过 GPRS、CDMA等无线方式。 

     b.通过局域网或 internet方式。 

     c.通过电话线、ISDN或 ASDL方式。 

目测 

22 数据传输 
现场端监控系统与中心端监控平台的数据传输需符

合 HJ/T212标准。 

HJ/T 477 

23 
信号采集误

差 

4mA~20mA或 0~5V模拟量采集传输过程中产生的

误差应小于 1‰，直接获取数据方式的采集传输相

对误差应小于 3%。 

HJ/T 477 

24 
系统时钟误

差 

系统时钟时间控制 24h内误差不超过±0.1‰ HJ/T 477 

25 存储容量 ≥500G 目测 
*功能要求为现场（工厂）检查项目，其他项目需要第三方检测机构提供加盖 CMA章的检测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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